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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做出部署，把疫

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提出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

求，全国上下迅速行动，协调联动，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到 4 月底，湖

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

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这

场战斗中，党中央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指挥，全党和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

成城，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

要求，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域外专家和国际社

会的高度点赞。回想这段时期全国各地的应

对实践，可以说，这既是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也是我国依法治国实

践的生动展示。

决策依法有序。整个疫情应对，中央和

各地党委政府严格依法，井然有序。我国应

对传染病疫情防治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相

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这些法律法规是政

府采取疫情防控措施的法律依据，也是疫情

期间公民和各类组织的行为规范。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条例》等，1 月 20 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即正式发布，将新冠肺炎纳入《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

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同时，依据《突

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

要求各地依法设立地方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理指挥部门，并由省直

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

依据疫情影响具体情况，确定本行政区相应

响应等级，进而采取相应管控措施，为各地

对新冠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实施隔离治疗、

对密切接触者实施控制观察提供法律依据。

浙江省、河南省以及湖北潜江市等省市率先

启动较疫情中心地区更早更有效的防控手

段。

突出法治思维。各地各级政府在疫情应

对期间采取任何防控行为，能始终做到有法

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始终做到尊重法

律、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法律适用严谨，执

法公开透明。如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严格根据

疫情防控需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采取限

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活动，停工、停业、停

课，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等防控

措施；在具体应对行为中，卫生行政部门严

格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不少于两人执

法，并落实出示执法证件、填写卫生执法文

书等要求；同时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刑法》

等对那些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

违法行为、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造谣传

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

法予以严厉打击。

执法文明理性。法治的本质是理性，它

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执法过程

文明就是用体现全社会普遍遵守的准则和

理念的行为和手段依法行政。防止简单粗

暴，防止执法过度或不足，尊重文化文明，争

取配合支持，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这些不仅突出表现在统筹把

握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保障公

民合法权益的三者关系，而且表现在努力提

高具体执法的精细化、人性化、科学化水平，

及时传递政府防控疫情的行动和态度，强化

权威信息，引导公众行为，稳定全社会情绪，

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获得了人民群众广

泛理解、信任和支持。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成绩确实来之不易。但境外疫情暴

发增长态势仍在持续，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

大，国内防止疫情反弹的复杂性也在增加，

疫情防控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决不能前功

尽弃。阶段性总结前一阶段疫情应对实践，

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也属当务

之急，非常必要。鉴于此，我们认为其中部分

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1.法律规定和应急预案过于原则，有些

未能与时俱进。首先，应急管理法和传染病

防治法中关于应急管理部门在一级响应期

间的工作内容不清、主体缺位，如各地新设

立的应急管理部门没有能在此次防疫斗争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物业企业应该说

在这一场从未有过的遭遇战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承担了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责，但其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中的职能定位、

参与机制责任义务尚不明确，主管部门缺少

对物业参与疫情防控的物资支持和必要监

管，影响防控成效。我国公共卫生疫情防控

法规的优点是规定全面，不足之处是重点不

够突出，且相关规定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

如不同响应等级下，政府管理职责、市民行

为规范标准不清晰。特别是在基层镇街社

区，虽然上级原则要求很明确，但各地具体

执行响应时由于理解不一致，手段不一、步

调不一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对隔离人员的

管控手段五花八门，甚至出现擅自堵塞道

路、对居民住宅采取加锁等违法行为。

2.部分法治措施界限仍不清晰。比如自

由权利与公共安全，强制措施与文明理性，

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保护等等。实践中，

部分地区在仓促应对之始既有过度的地方，

也有不足的表现。比如，在此次疫情应对过

程中，在已确定突发公共卫生疫情情况下，

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同一对象特定行

为，市民无法获得准确预期。比如，此次疫情

期间核酸检测是确定是否染病的重要手段，

但对这一检测费用以及因此产生的集中隔

离食宿费用等，到底由谁承担，政府还是个

人，能否纳入公民医保支付，如何确定费用

标准，如何划定分摊比例等等；再如，面对疫

情等重大公共安全危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

大规模收集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行政

机关如何确保处理公民个人信息切实遵守

合法、必要、明确、透明等基本原则，如何确

保个人能够查询更正、防止滥用等。

3. 基层应急预案准备、宣传与演练不

足。从全国来看，虽然各级政府预案中规定

了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和级别，从体系上构

建起了宏观层面的应急板块和分工，但是对

于不同响应等级下的具体举措没有做进一

步细分；由于缺乏具体的疫情扩散情境假

定，预案中对于响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预判仍显不足，只能依靠指挥部的紧急决策

进行支持。特别是疫情之始，不少镇街和社

区缺乏应对公共卫生重大事件的预案和实

施细则，加上广大市民在应急之初对该疫情

本身了解不够、对疫情的严重性理解不足，

基层防控人员也缺乏相应知识培训和应急

演练，不得不仓促上阵，甚至忙中出错。

针对上述问题，个人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一是更加重视法律体系协调、明确与完

善。比如，应急管理防控体系有待进一步完

善。首先需要从宏观体系上优化我国现行公

共卫生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和格局，将现行传

染病防治法更名并提升为公共卫生法，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予以完善并升级

为公共卫生疫情应急反应法。其次，尽快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

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等，进一步明确新设立的国家应急管理部

门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防控体系的职责，进

一步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准公共产品”提供

者的定位，将其纳入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重

大公共危机防控体系中，明确其在应对突发

公共事件中的职责；建立面向物业服务企业

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实施资源统一调配并

落实减税补贴政策，调动其参与城市社区治

理积极性。同时，应进一步细化实化各级预

案及响应制度，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应

急管理预案的协同，落实相关措施责任。

二更加重视执法文明，特别是疫中疫后

的法律服务。切实处理好执法的目的与效

果、过程的统一，确保执法的稳定性与公平

性。建议今后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更加重视疫中疫后的法律服务，政府可以及

时购买法律服务或者招募法律志愿者，配合

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给予专业的法律指导；

同时，及时公开细化法律解释，回应社会关

切，稳定公众预期。如在国家已确定疫情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对国内公民的检测确

诊费用，只要是政府要求的应一律由政府承

担检测费用，至于其因集中隔离产生的食宿

费用，则由政府和公民共同分摊，从而给公

民准确预期，并保持确定性和稳定性，不因

地区、时间而发生变化。同时，总结、分析疫

情应对必要的非常措施，逐渐朝着制度化法

制化方向发展，及时优化固定，直至修订与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三更加重视基层应急预案的完善与日

常演练。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

组织应急预案规范化、系统化的指导，及时

修订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明确镇街

村社在不同响应等级中的职责分工与工作

流程，完善镇街社区具体操作细则；居委会、

村委会和企事业单位要认真落实《突发事件

应对法》要求，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开展有关

突发事件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和必要

的应急演练。不定期组织镇街村社物业开展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应演练和业务培

训，确保镇街村社工作人员系统掌握应急预

案内容，提高基层应急管理意识，确保在应

急事件发生时动员迅速，组织有力。

（作者系法学硕士、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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